
法律百科網：http://www.legis-pedia.com 
列印⽇期：2026-04-05

證物不⾒了，可以⽤證物的照⽚、影⽚或影本替代嗎？什麼是「實物提⽰」？

⽂:喬正⼀（認證法律⼈） ‧ 救濟與訴訟程序  ‧ 2022-11-25

案例

輕度智能障礙的戀童症者A，在25年前服役時，涉嫌在營區內的廁所猥褻無抵抗⼒的⼥童後，將⼥童殺
害。⼜涉嫌為了隱藏犯罪痕跡，將屍體從廁所的窗戶間隙推出時，於窗戶下⽅的橫隔⽊條留下右⼿⼿掌及
拇指的⾎掌紋，該橫隔⽊條因此被列為證物。時隔多年，本案經地檢署重啟偵查，承辦檢察官本想調取該
橫隔⽊條，再度鑑定、⽐對被告的掌紋，卻沒想到橫隔⽊條的本體竟遺失不⾒。經過相關單位共同協查橫
隔⽊條的下落仍無所獲，檢察官只好調取該橫隔⽊條上遺留掌紋的照⽚當作證物[1]。

刑事程序中常被討論的問題是，原本的證物（如案例中有掌紋的橫隔⽊條）如果已遺失，是否可以⽤原始
證物的照⽚、影⽚或影本等⽅式來替代呢？

註腳

本⽂

   案例改編⾃最⾼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13號刑事判決及歷審裁判。[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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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刑事案件中的證物不⾒了，可以⽤照⽚或影⽚代替嗎？
資料來源：喬正⼀ / 繪圖：Yen

⼀、直接審理原則與實物提⽰的概念（⾒圖1）

在探討本案例前，必須先確認⼀個前提：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審理是採直接審理原則，也就是於審判期⽇調查的
證據，原則上必須是與證明⼀個⼈有無犯罪最密切相關的原始證據。以證⼈來說，最好是由證⼈親⾃出庭陳
述[1]；以證物⽽⾔，必須在法庭上「實物提⽰」，也就是開庭時法官將證物本體拿出來讓被告、辯護⼈等辨
認[2]。

（⼀）證據應該直接在法庭上呈現

既然調查證據的⽬的，在於重建與還原事實真相，法院就應盡可能採⽤最接近事實的證據⽅法，不能以間接的
證據⽅法來替代直接的證據⽅法。證物原則上都必須以實物的原本型態呈現於審判庭，不能採⽤照⽚、影⽚等
⽅式重現，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都能清楚辨認後，才能把該證物當作判決的依據。

（⼆）例外不⽤提⽰實物的狀況



然⽽，法院實務認為「實物提⽰」原則也並⾮絕對不可動搖，⽽是只有在證物的「同⼀性」
（identification）有爭議時，才需要實物提⽰；倘若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覺得看這些替代物就
可以判斷案情，對於該原始證物與替代物之間的同⼀性也都沒有爭議（例如確認照⽚真的是原物的照⽚），就
允許⽤其他替代實物的證據型態（如照⽚、錄⾳、影⽚等等）提⽰於審判庭上[3]。

⼆、實物提⽰與替代物相關案例

（⼀）本⽂案例分析

以本⽂案例⽽⾔，在先前調查時，雖然有將橫隔⽊條上的掌紋送請刑事警察局重新⽐對鑑定，鑑定結果認定掌
紋與A的右⼿指掌紋相符，但頂多只能確認A有去過案發現場，況且現場是營區的公廁，也有其他⼈的掌紋，
無法以此就斷定留下掌紋的A就是真兇。

⽽且橫隔⽊條的實體已不存在，因此⽊條上遺留的掌紋是否有⾎跡，也無法確定。法院認為不能單從掌紋照⽚
的顏⾊就直接判斷它是染有被害⼈⾎跡的掌紋，因此依照無罪推定的原則判決被告無罪[4]。

（⼆）原證物遺失，法院仍認定替代物有證據能⼒的案例

1. 錄⾳⺟帶在公⽂往返中逸失

被告B涉犯擄⼈勒贖、殺⼈案件，然⽽勒贖電話的錄⾳⺟帶在監察院調查警員是否有刑求時，在公⽂往返間逸
失，只剩下認定聲⾳相似的聲紋⽐對鑑定函⽂。法院認為，不能因為勒贖的錄⾳⺟帶已逸失，就認為聲紋⽐對
鑑定函⽂不可採，鑑定函⽂仍有證據能⼒[5]。

2. 聲紋⽐對在實務上較無爭議

我國司法實務對於聲紋鑑定的證據能⼒，幾乎是對於鑑定意⾒照單全收，沒有爭議[6]。因此B跟辯護⼈很難推
翻聲紋⽐對的鑑定與勒贖電話的錄⾳⺟帶內容的同⼀性。

三、外國法的參考借鏡

（⼀）⽇本 [7 ]

學者指出，⽇本實務上會先準備相關證據、進⾏犯罪現場模擬，被告也會在場。例如在槍擊現場有⼀張被流彈
擊中的沙發，要證明中彈的數量時，沙發會在現場模擬中出現，進⾏拍照、攝錄影，被告會在場且簽名確認模
擬過程。

即使事後可能因不易保管⽽銷毀沙發，因為被告已經確認過，所以被告也較少去爭執相⽚與沙發實物的同⼀



性，沙發的照⽚證據能⼒很難推翻。

（⼆）美國 [8 ]

在美國，證物保管袋上⾯⼀定有經⼿⼈簽名。因此可以知道證物在誰的⼿上保管、證物應由誰負責等等。倘若
證物遺失，最嚴重的結果就是這項證物完全不能使⽤。但法官仍可能尊重警察實務運作，例如同樣是受流彈擊
中、事後被銷毀的沙發，法官仍會依照個案狀況權衡該如何處理，不⼀定會排除沙發照⽚的證據能⼒。

四、結論

（⼀）原證物不⾒了，是否可以⽤證物的照⽚、影⽚或影本等物來替代？

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替代物與原證物的內容，可否被視為有「同⼀性」。基於直接審理原則，審判⻑原則上
應將證物提⽰給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辨認。然⽽如果替代物與原物間有同⼀性，不排除⽤照⽚、
影⽚或影本來替代。

⾄於聲紋⽐對的鑑定報告，則因為本⾝具⾼度科技專業性，在司法實務上幾乎不會質疑。因此就算原證物（如
錄⾳）遺失，鑑定報告通常還是會被⽤來當證據。

（⼆）證據保管的重要性

然⽽，當證據的同⼀性發⽣爭執時，若期待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都同意該替代物的證據能⼒、毫
無爭執，則不切實際。如果⼀個原本罪⼤惡極的被告，卻因關鍵證物已遺失，⽽令法院不得不依照無罪推定原
則判決無罪，這雖然在法理上並沒有問題，可是卻讓⼈⺠在感情上很難接受。

如此，將有違司法的實質正義、傷及司法的信譽。因此，如何建⽴控管及保全證物的機制，是不容忽視的重⼤
議題。

註腳
   證⼈原則上應在審判程序出庭，涉及到我國法上「傳聞法則」跟「傳聞例外」的規定，詳細分析可參考：

喬正⼀（2021），《聽來的話可以在刑事程序中當證據嗎？（⼀）——傳聞法則的基本概念》、
喬正⼀（2021），《聽來的話可以在刑事程序中當證據嗎？（⼆）——傳聞例外概念的介紹》。

[1]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項：「審判⻑應將證物提⽰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使其辨認。」[2]

   最⾼法院99年度台上字2800號刑事判決：「⾄證物固須踐⾏『實物提⽰』，使之透過調查證據程序以顯
現於審判庭，令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辨認，始得採為認定事實之基礎。此『實物提⽰』規定
，於當事⼈對於『有無證物存在』或『證物之同⼀性』（identification）有爭議時，固須嚴格遵守，否
則⾜以影響被告防禦權利及判決結果。反之，當事⼈於『證物存在』及『證物同⼀性』之事實並無爭議時
，審判⻑對此物證之調查證據⽅式，如已⾜以使當事⼈、代理⼈、辯護⼈或輔佐⼈理解為對此證據實施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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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egis-pedia.com/article/crime-penalty/90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C0010001&flno=164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M,99%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2800%252c20100506


標籤
 直接審理原則，實物提⽰，證物，替代物，證據能⼒

查，雖未踐⾏此項『實物提⽰』程序，縱於法不合，然不⾜以影響被告防禦權利及判決結果者，仍不得執
為上訴第三審之上訴理由，……。」；
最⾼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900號刑事判決：「惟此項『提⽰實物』原則僅於該證物之同⼀性發⽣爭議時
，始有適⽤；若當事⼈對證物之同⼀性並無爭議，或僅對其取得程序或證明⼒有所爭執，則以其他替代實
物之證據型態提⽰於審判庭，乃⾮法所不許。」

   臺灣⾼等法院101年度矚上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從⽽，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前述模擬實驗報告，尚不⾜
資為證明編號42橫隔⽊條上所遺留之掌紋確為⾎掌紋之依據。因此公訴⼈所舉事證，尚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致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稱故意對被害⼥童犯殺⼈罪嫌。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
據⾜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所指訴之犯⾏，揆諸前開說明，因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
最⾼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813號刑事判決維持無罪結論。

[4]

   臺灣⾼等法院98年度矚上重更（⼗⼀）字第7號刑事判決：「雖勒贖電話之錄⾳⺟帶已於監察院調查本案
警員刑求時，於刑事警察局及監察院間公⽂往返逸失，惟該證物之逸失係承辦單位保存不⼒所致，該逸失
之不利益，不應由被害⼈甲◯之家屬承擔，況本案另有上述聲紋⽐對之鑑定函⽂在卷可參，⾃不因該勒贖
⺟帶因監察院介⼊調查，於公⽂往返間逸失，即得謂上開聲紋⽐對鑑定函⽂不可採，亦不得謂該鑑定函⽂
因勒贖⺟帶逸失，已無所依附，即認上開聲紋鑑定結果，不可採為不利被告⼄◯◯等⼈之認定。」，本
判決為知名案件邱和順案的更11審判決。

[5]

   指出此實務問題的⽂獻，參考朱富美（2005），〈論證⼈之聲⾳指認及聲紋鑑定〉，《⽇新法律半年刊
》，第4期，⾴70-71。
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914號刑事判決：「復說明法務部調查局聲紋鑑定書認定甲◯◯聲⾳與送鑑
錄⾳光碟之語⾳特徵相似數值約75.6分，『⾳質相似』，雖該錄⾳光碟譯⽂記載之通話者為『⼄◯』、
『丙◯』、『丁◯』等⼈，惟上開通話者之⾳質既與甲◯◯之⾳質相似，堪認為同⼀⼈，再參酌甲◯◯
⼊出境資料及其購買⼿機強波器、甲◯◯使⽤⼿機之基地台位置等證據，如何認定甲◯◯參與詐騙集團
等旨，並⾮單以上開聲紋鑑定為唯⼀依據，……，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原審主觀之推測，揆之上
開說明，⾃不能指為違法。」

[6]

   林裕順、施志鴻（2020），〈「我國建⽴完善刑事證物保管制度之研究」成果報告書〉，《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委託研究案》，⾴89。

[7]

   同註7，⾴8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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